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101學年度「校園角落美學設計系列活動」
-畫我美麗校園繪畫比賽計畫-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101學年度「校園角落美學設計教學方案」實施計畫。
二、目的：為配合校園角落美學設計教學方案實施計畫，並鼓勵學生親近金華校園，增進學生藝術創作能力及欣賞金華國小校園之美，讓學生更了解金華人文及環境之美，進而培養學生審美及環境保育的觀念。
三、主辦單位：教務處。
四、參加對象：本校一至五年級在籍學生，依年級區分為低年級組、中年級組及高年級組。
五、比賽方式：
（一）題材以金華國小校園為主題進行創作，包括景觀、建築、空間、人文活動等，富有趣味性、真實性或特寫之景象，舉凡能表現美感創意之創作方式皆可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比賽用紙為四開畫紙，不得由他人代筆。
（三）完成之作品背後貼上作品標籤（如附件），並貼於作品背面（請按附件格式，一張實貼，一張浮貼）
六、比賽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02年6月26日（星期三）中午截止。
七、獎勵：分組獎勵如下，但未達評審水準者，獎項得從缺。
	低年級組
	第一名1位
獎品及獎狀乙紙
	中年級組
	第一名1位
獎品及獎狀乙紙
	高年級組
	第一名1位
獎品及獎狀乙紙

	
	第二名2位
獎狀乙紙
	
	第二名2位
獎狀乙紙
	
	第二名2位
獎狀乙紙

	
	第三名3位
獎狀乙紙
	
	第三名3位
獎狀乙紙
	
	第三名3位
獎狀乙紙


八、附則：
（一）報名資料填寫不實、資格不符或其它不法情事，經檢舉查證屬實一律取消比賽資格，如已獲評得名次則取消資格、獎金收回，已領取獎項者，主辦單位保留追回之權利，原取消名次將不遞補。
（二）比賽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及不可抗拒之情事，主辦單位擁有解釋及裁定權。
（三）參加作品如有臨摹或模仿及成人加筆者均不予評選，冒名頂替者並追究其責任。
（四）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，參賽學生如欲取回參賽作品，請於比賽成績公告後10日內洽主辦單位自行領回，逾期未領回者由主辦單位集中處理。
九、經費來源：本活動所需經費由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十、本計畫  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附件一：
	金華國小「畫我美麗校園繪畫比賽」
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

	
 本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茲就報名參加『金華國小「畫我美麗校園繪畫比賽」』活動之作品，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：
      
1. 本人同意無償授權金華國小及其授權之第三人，將創作作品以適當方法重製，並
        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及其授權之第三人，於業務宣導及內部使用。
2. 參賽作品為本人原創，未曾獲得任何公開比賽之獎項或其他單位之補助，作品
  如涉及著作權之侵權或其他不法行為，概由本人自行負責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其
  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獎狀。
3. 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金華國小日後不限地域、次數、時間無償利用及
  再授權第三人利用，並承諾對金華國小及其授權之第三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。
4. 本人之作品並無侵害任何第三人之著作權、專利權、商標權、商業機密或其他
        智慧財產權之情事。
5. 如違反本同意書各項規定，本人須自負法律責任，金華國小得要求本人返還全數
  得獎獎金及獎狀。於本同意書內容範圍內，因可歸責於參賽者之事由致金華國小
  受有損害，本人應負賠償之責。
6.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遵守本次參賽之各項相關規定。
          此 致  
   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
              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

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未滿18歲須由法定代理人同意簽章）

中  華  民 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附件二：畫我美麗校園繪畫比賽作品標籤（各欄請用正楷填寫清楚）

	（甲聯—實貼）畫我美麗校園繪畫比賽作品標籤
	（乙聯—浮貼）畫我美麗校園繪畫比賽作品標籤

	畫題
	
	畫題
	

	姓名
	
	姓名
	

	班級
	年     班  座號：
	班級
	年     班  座號：

	指導老師
	（限填一人）
老師
	指導老師
	（限填一人）
老師

	編號
	由主辦單位統一編定
	編號
	由主辦單位統一編定





	（甲聯—實貼）畫我美麗校園繪畫比賽作品標籤
	（乙聯—浮貼）畫我美麗校園繪畫比賽作品標籤

	畫題
	
	畫題
	

	姓名
	
	姓名
	

	班級
	年     班  座號：
	班級
	年     班  座號：

	指導老師
	（限填一人）
老師
	指導老師
	（限填一人）
老師

	編號
	由主辦單位統一編定
	編號
	由主辦單位統一編定




